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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税后收入反而减少，因此（6 000，6 305.55］元成为全年一

次性奖金的发放临界点。同理，我们可以求得其他税率级次的

全年一次性奖金的发放临界点（见表 2）。

三、改进策略

为了避免由于多发放的 1元奖金提高税率而使得奖金总

额全部适用高税率，笔者建议当奖金总额位于发放临界点时，

我们可以把临界点内的奖金总额与该税率级次基数的差额单

独拿出来适用高税率，但不享受速算扣除数，而基数部分仍旧

适用低一级税率并继续享受速算扣除数，这样就可以有效避

免我国现行计税办法中的不公平现象。

例 2：如果公司 2009年 12月给陈某发放 24 001元全年

一次性奖金，对比表 2，可知 24 001沂（24 000，25 294.12］元

这个 3级税率发放临界点内，所以我们可以把 24 000元按照

2级税率征收并继续享受速算扣除数，而把多余的 1元按照 3

级税率征收，但不享受速算扣除数。因此，陈某应纳个人所得

税额=（24 000伊10%-25）+1伊15%=2 375.15（元）。

可见这种计算方法使得多发放的 1元奖金仅承担了 0.15

元的税额。这是一种比较折中的办法，既保证了税负公平，也

保证了国家的税收不流失。

如果需要更加科学地计算，我们可以规定当全年一次性

奖金在发放临界点内时，可以采用笔者的办法；而当全年一次

性奖金不在发放临界点内时，可以按照现行国税发［2005］9

号规定的办法计算。

例 3：若公司 2009年 12月给陈某发放 63 000元全年一

次性奖金，对比表 2，可知其属于 4级税率的发放临界点（60 000，

63 437.50］内，可采用本文的办法，所以陈某应纳个人所得税

额=（60 000伊15%-125）+（63 000-60 000）伊20%=9 475（元）。

而如果给陈某发放全年一次性奖金 80 000元，因其不属于任

何一个发放临界点，仍采用现行国税发［2005］9号规定的计

算办法，陈某应纳税额=80 000伊20%-375=15 6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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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税率级次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发放临界点 单位院元

级
次

1

2

3

4

5

6

7

8

9

全年一次性奖金

（0，6 000］

（6 000，24 000］

（24 000，60 000］

（60 000，240 000］

（240 000，480 000］

（480 000，720 000］

（720 000，960 000］

（960 000，1 200 000］

（1 200 000，+肄）

税率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速算
扣除数

0

25

125

375

1 375

3 375

6 375

10 375

15 375

全年一次性奖金
发放临界点

（6 000，6 305.55］

（24 000，25 294.12］

（60 000，63 437.50］

（240 000，254 666.67］

（480 000，511 428.57］

（720 000，770 769.23］

（960 000，1 033 333.33］

（1 200 000，1 300 000）

境外所得税抵免的计算一直是企业所得税核算的难点问

题，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5号）虽然规定详尽却较难理解

运用，而《境外所得税抵免计算明细表》是企业所得税年度纳

税申报表中填报难度较大的一张附表，但其填报说明又过于

简单，不利于实务操作。为此，本文介绍了《境外所得税抵免计

算明细表》的具体填报方法，并举例加以说明，以供企业会计

人员参考。

例：中国居民企业甲企业 2009年境内本部取得纳税调整

后所得额 500万元，从 A国分支机构分回税后利润 140万元

（A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30%，2008年 A国分支机构发生经

营亏损，其中属于甲企业应承担的部分为 20万元）；从 B国

取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60万元、财产转让所得 20万元（B国

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0%）；甲企业拥有设在 C 国的丁企业

50%的股份，丁企业 2009年获利 600 万元，向甲企业派发了

108万元股息（C国预提所得税税率为 10%，企业所得税税率

为 20%）。

请计算甲企业 2008年实际应纳的企业所得税额并填报

《境外所得税抵免计算明细表》（不考虑以前年度境外所得税

抵免情况）。计算过程见下文，填报结果如表所示。

《境外所得税抵免计算明细表》填报解析

张瑞丽 李少轩

渊江 苏 财 经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江 苏 淮 安 223003冤

【摘要】本文对《境外所得税抵免计算明细表》主要项目的填报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指出了各填报项目的计算方法

和具体数据来源，并进行了举例说明。

【关键词】所得税核算 境外所得税抵免 明细表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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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
所得
应纳
税额

10渊8伊9冤

45

25

37.5

107.5

境外
应纳
税所
得额

8渊6原7冤

180

100

150

430

1. 抵免方式。境外所得首先需区分为直接来源于境外的

所得和间接来源于境外的所得两类，企业直接来源于境外的

所得采用直接抵免所得税法，间接来源于境外的所得采用间

接抵免所得税法。企业直接来源于境外的所得是指来源于境

外分支机构实现的所得及来源于境外的利息、租金、特许权使

用费、转让财产等所得。企业间接来源于境外的所得是指企业

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分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

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需要说明的是，境外所得税间

接抵免的前提条件是居民企业对境外的被投资单位有直接或

者间接的控制关系，否则不能抵免。上例中，甲企业从 A国分

支机构分回的税后利润、从 B国取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和财

产转让所得均属于直接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应采取直接抵免

方式；从设在 C国的丁企业分回的股息所得属于间接来源于

境外的所得，应采取间接抵免方式。

2. 第 1列“国家或地区”。该列填报境外所得来源的国家

或地区的名称，来源于同一国家或地区的境外所得应当合并

到一行填报，这体现了分国不分项的征收原则，即区分境外所

得的来源地分别计算抵免，不区分同一来源地境外所得的项

目类别。上例中：填第 1列时，在“直接抵免”方式下填两行，A

国、B国各占一行，而 B国取得的两种所得应合并填写；在“间

接抵免”方式下填一行：C国。

3. 第 2列“境外所得”。该列填报企业来源于境外的税后

所得。企业直接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填报时根据企业分部报表

的相关项目直接填报；企业间接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应当根据

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明细账、应收股利明细账、投资收益明细

账等资料计算填报。上例中：A国第 2列越140（万元）；B国第

2列越60垣20越80（万元）；C国第 2列越108（万元）。如果上例假

定从 B国取得的财产转让所得是原20万元，根据分国不分项

原则，则 B国第 2列为 40万元（60-20）。

4. 第3列“境外所得换算含税所得”。该列填报第 2列

“境外所得”换算成包含境外已纳企业所得税以及按照我国税

收规定计算的含税所得。实际上等于按我国《企业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确定的境外收入总额扣除与取得境

外收入有关的各项合理支出后的余额。

企业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如果所得来源国只征收企业所

得税，则第 3列越第 2列衣（1-来源国企业所得税税率）；如果

所得来源国既征收企业所得税，又征收预提所得税，则第 3

列越第 2列衣（1原来源国预提所得税税率）衣（1-来源国企业所

得税税率）。上例中：A国第 3列越第 2列衣（1-A国企业所得

税税率）越140衣（1原30%）越200（万元）；B 国第 3 列越第2列衣

（1-B国企业所得税税率）越80衣（1原20%）越100（万元）；C国第

3列越第 2列衣（1原C国预提所得税税率）衣（1-B国企业所得

税税率）越108衣（1原10%）衣（1原20%）越150（万元）。

5. 第 4列“弥补以前年度亏损”。该列填报按税收规定可

以弥补的以前年度境外亏损额。财税［2009］125号规定，在汇

总计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在境外同一国家（地区）设

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

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计算的亏损，不得抵减其境内或他国

（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但可以用同一国家（地区）其他项目

或以后年度的所得按规定弥补。《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纳

税年度发生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所得

弥补，但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因此，第 4列填报该国

以前五个年度尚未弥补的亏损额，但不得超过第 3列的金额。

然而，对于间接来源于境外的所得，由于被投资企业发生的亏

损投资企业不能抵免，因此间接抵免方式下第 4列是不填报

的。上例中：A国分支机构 2008年的亏损可以用 2009年的所

得弥补，A国第 4列越20万元；B国以前年度没有亏损，因此

第 4列不填；C国采用间接抵免方式，因此第 4列也不填。

6. 第 5列“免税所得”。该列填报按照税收规定予以免税

的境外所得。对于按照税收规定予以免税的境外所得，现行

《企业所得税法》尚无具体规定。上例中，A、B、C三国均不存

在免税所得，因此第 5列都不填。

7. 第 6列“弥补亏损前境外应纳税所得额”。该列填报境

外所得弥补境内亏损前的应纳税所得额，第 6列越第 3列原第

4列原第 5列。上例中：A国第 6列越200原20越180（万元）；B、C

两国由于第 4列、第 5列是不填报的，所以第 5列与第 3列金

额相等。

8. 第 7列“可弥补境内亏损”。该列填报境外所得按照税

收规定弥补境内亏损额。根据现行税法规定，境内所得不能弥

补境外亏损，而境外所得却可以弥补境内亏损。本列的填报比

较复杂，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上例中，境内本部纳税调整后

所得额大于零，没有亏损需要弥补，因此 A、B、C三国第 7列

都不填。上例如果假定境内本部用境外所得弥补亏损前的纳

税调整后所得额是原500万元，即 A、B、C三国的所得都用来

弥补境内亏损尚不够弥补，则 A国第 7列越第 6列越180万

元，B国第 7列越第 6列越100万元，C国第 7列越第 6列越150

境外所得税抵免计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院万元

直接
抵免

间接
抵免

抵免
方式

1

A国

B国

C国

合计

国家
或地
区

2

140

80

108

328

境外
所得

3

200

100

150

450

境外所
得换算
含税所
得

4

20

20

弥补以
前年度
亏损

5

免
税
所
得

6渊3原4原5冤

180

100

150

430

弥补亏
损前境
外应税
所得额

税率

9

25%

25%

25%

25%

境外所
得可抵
免税额

11

60

20

42

122

境外所
得税款
抵免限
额

12

45

25

37.5

107.5

本年可
抵免的
境外所
得税款

13

45

20

37.5

102.5

未超过境
外所得税
款抵免限
额的余额

14渊12原13冤

5

5

本年可抵
免以前年
度所得税
额

15

前五年境
外所得已
缴税款未
抵免余额

16

15

15

定
率
抵
免

7

可弥
补境
内亏
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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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另外，上例如果假定境内本部用境外所得弥补亏损前的

纳税调整后所得额是原215万元，即 A、B、C三国的所得在弥

补境内亏损后还有盈余，这种情况下该如何进行亏损弥补呢？

我国目前尚无明文规定，笔者认为比较合理的方法是根据各

国弥补亏损前应纳税所得额（即表中第 6列）的金额，按比例

分摊应弥补境内亏损的金额，公式为：某国所得应弥补境内亏

损的金额越境内亏损伊该国弥补亏损前的应纳税所得额衣境外

各盈利国弥补亏损前的应纳税所得额之和。则有：A国第 7

列越215伊180衣（180垣100垣150）越90（万元）；B国第 7列越215伊

100衣（180垣100垣150）越50（万元）；C 国第 7 列越215伊150衣

（180垣100垣150）越75（万元）。

9. 第 8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该列填报弥补亏损前境

外应纳税所得额扣除可弥补境内亏损后的金额，第 8列越第 6

列原第 7列。上例中，由于第 7列不填，因此 A、B、C三国第 8

列与第 6列金额相等。

10. 第 9 列“税率”。该列填报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

25%。无论纳税人是什么性质的企业，也无论纳税人的适用税

率是多少，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均按 25%的法定税率计算缴纳

企业所得税。上例中，A、B、C三国第 9列均填报 25%。

11. 第 10列“境外所得应纳税额”。该列填报境外应纳税

所得额与境内税法规定税率的乘积的金额，第 10列越第 8

列伊第 9列。上例中：A 国第 10 列越第 8 列伊25%越180伊25%

越45（万元）；B 国第 10 列越第 8 列伊25%越100伊25%越25（万

元）；C国第 10列越第 8列伊25%越150伊25%越37.5（万元）。

12. 第 11列“境外所得可抵免税额”。该列填报纳税人已

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款的金额即境外所得按照所得来源国

税收法律已经实际缴纳的所得性质的税款的金额。另外，根据

财税［2009］125号规定，居民企业从与我国政府订立税收协

定（或安排）的国家（地区）取得的所得，按该国（地区）税收法

律享受了免税或减税待遇，且该免税或减税的数额按照税收

协定规定应视同已缴税额在我国的应纳税额中抵免的，该免

税或减税数额可作为企业实际缴纳的境外所得税额用于办理

税收抵免。例中：A国第 11 列越140衣（1原30%）伊30%越60（万

元）；B 国第 11列越60衣（1原20%）伊20%垣20衣（1原20%）伊20%越

20（万元）；C国第 11列越预提所得税垣企业所得税越108衣（1原

10%）伊10%垣108衣（1原10%）衣（1原20%）伊20%越42（万元）。

13. 第 12列“境外所得税款抵免限额”。抵免限额应按分

国不分项原则计算，计算公式为：某国（地区）所得税抵免限

额越中国境内、境外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的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总额伊来源于某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

额衣中国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

中国境内、境外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的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总额越境内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及

其实施条例的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垣境外所得依照《企业所

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越申报表《主

表》第 30行“应纳税额”垣本表第 10列“境外所得应纳税额”

来源于某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越本表第 8列“境外应纳

税所得额”

中国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越《主表》第 25行“应纳

税所得额”垣本表第 8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

上述过程虽然繁琐，却是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错的。上例

中，因为甲企业境内本部既不存在以前年度亏损也不享受税

收优惠，所以甲企业《主表》第 24行“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第

28行“减免所得税额”、第 29行“抵免所得税额”都是不填报

的。因此，境内所得按我国税法规定应纳税额越500伊25%越125

（万元）；境内所得应纳税所得额越500（万元）；A国抵免限额越

（125垣第 10 列）伊第 8 列衣（500垣第 8 列）越（125垣45）伊180衣

（500垣180）越45（万元）；B国抵免限额越（125垣第 10列）伊第 8

列衣（500垣第 8列）越（125垣25）伊100衣（500垣100）越25（万元）；C

国抵免限额越（125垣第 10列）伊第 8列衣（500垣第 8列）越（125垣

37.5）伊150衣（500垣150）越37.5（万元）。

14. 第 13列至 16列。第 13列“本年可抵免的境外所得税

款”填报本年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已经缴纳的所得税在本年度

允许抵免的金额。第 13列越第 11列与第 12列两者中之较小

者。第 14列“未超过境外所得税款抵免限额的余额”填报本年

度在抵免限额内抵免完本年实际缴纳的境外所得税后，可用

于抵免以前年度结转的待抵免的所得税额。第 15列“本年可

抵免以前年度税额”填报本年可抵免以前年度未抵免、结转到

本年度抵免的境外所得税额。第 16列“前五年境外所得已缴

税款未抵免余额”填报可结转以后年度抵免的境外所得税未

抵免余额。

财税［2009］125号规定，在计算实际应抵免的境外已缴

纳和间接负担的所得税税额时，企业在境外一国（地区）当年

缴纳和间接负担的符合规定的所得税税额低于所计算的该国

（地区）抵免限额的，应以该项税额作为境外所得税抵免额从

企业应纳税总额中据实抵免；超过抵免限额的，当年应以抵免

限额作为境外所得税抵免额进行抵免，超过抵免限额的余额

允许从次年起在连续五个纳税年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

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因此，第 13、14、15、16列

的填报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如果第 11列大于或等于第 12列，

则：第 13列越第 12列，第 14列不填，第 15列不填，第 16列越

上年第 16列原已超出抵补期的未抵免税款垣第 11 列原第 12

列；如果第 11列小于第 12列，则：第 13列越第 11列，第 14

列越第 12列原第 11列，第 15列越第 14列与上年第 16列两者

之较小者，第 16列越上年第 16列原已超出抵补期的未抵免税

款原第 15列。不过，在间接抵免方式下，第 14、15、16列都是

不填的。

15. 第 17列“定率抵免”。该列适用于实行定率抵免境外

所得税款的纳税人，填报此列的纳税人不填报第 11至 16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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